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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农函〔2021〕43号

关于印发《徽州区2021年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
为做好2021年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工作，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能力，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21年省财政农业产业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皖农计财函〔2021〕421号）、《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进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工作的通知》（皖农办机函〔2021〕122号）等文件要求，我局研究制定了《徽州区2021年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和项目建设要求，加强指导符合条件、有意愿的农机服务主体积极申报，竞争立项，确保项目早实施、早见效。

黄山市徽州区农业农村局
                            2021年6月30日

抄送：市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
徽州区2021年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
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为加快推进我区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能力，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21年省财政农业产业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皖农计财函〔2021〕421号）、《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进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工作的通知》（皖农办机函〔2021〕122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通过政策倾斜、资金扶持，引进水稻、油菜等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所需机具，培育规模较大、管理规范、服务能力较强、社会影响力较好的农事服务中心，引导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提升服务能力，完善服务功能，创新服务业态，加快发展托管作业、订单作业、跨区作业等服务模式，不断激发其主体活力，提升全区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助推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
二、项目建设主体
项目建设主体为具有较好农机化发展基础，农机装备较为齐全、农机社会化服务开展较好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是农机服务主体）。
三、项目建设内容
按照《安徽省综合性全程农事服务中心建设规范（试行）》要求，建设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机具停放、维修保养、技术培训场所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开展农机作业服务所需设备购置、信息咨询与发布等信息化建设等。重点开展水稻、油菜等主要农作物耕、种、收、植保、烘干等农机作业所需机具购置、信息化建设所需设备购置。
四、资金安排
扶持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资金10万元，资金重点用于农事服务中心开展社会化服务及信息化建设所需相关设备支出。项目建设主体资金总投入不得少于财政奖补资金的3倍。
五、补助方式
项目采取先申报后建设，先建（购）后补的方式，验收合格后，拨付项目补助资金（补助资金以项目文本建设内容为准）。
六、申报程序
（一）主体申报。项目建设单位编制项目文本，经所在乡镇审核盖章后，于7月10日前报送区农业机械推广中心。
（二）项目评选。区农业机械推广中心于7月15日前组织专家对项目申报单位及其申报的项目建设内容进行评审，评审方式为现场查看、查阅资料等，评审结果报区农业农村局党组会议研定。
（三）公开公示。区农业农村局党组会议研定后，对项目建设单位及主要建设内容，在区级网站公示，公示期5个工作日。
（四）组织实施。项目建设单位要严格按照项目方案组织实施，明确项目实施的时间节点，确保项目在2021年10月底前完成，发挥效益。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推进农事服务中心建设，有助于为小农户提供高效便捷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促进其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化水平，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有效措施，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大举措，区农业农村局负责项目实施的具体工作，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组建专家组，负责项目评审和技术指导等，切实解决农事服务中心建设中遇到的难题，确保任务落实。
(二)营造发展环境，推广先进技术。充分发挥农事服务中心在人财物等方面的优势，优先推广应用先进适用的装备技术、数字技术，以实现农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进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中央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继续向农事服务中心倾斜，重点加大对灌排、植保、烘干、秸秆综合利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等粮食、生猪生产所需机械的补贴力度，对农事服务中心引进试验示范的大马力、高端智能和绿色环保、复式新装备加大补贴力度。为农事服务中心应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营造良好环境。积极帮助农事服务中心应用智能高效农机装备，使用农机作业监测、远程调度等信息化服务平台，提高农机作业质量与效率。
(三)落实项目管理，引导做大做强。项目建设单位要明确工作责任，落实管理措施，严格工作程序，加强自查自纠，确保项目规范操作和实施目标、任务落实到位;要建立健全项目档案，全面、真实、客观地反映项目实施过程和效果，引导农事中心规范性建设，发展托管作业、订单作业、跨区作业等服务模式，激发主体活力，不断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能力，促进组织做大做强。
（四）严格考核评价，强化成果运用。区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等部门共同抓好资金的使用，联合相关部门开展验收考核，确保工作有序开展，取得实效。及时总结发展经验，注重树立典型，强化典型宣传，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作用，大力推进我区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生产。

    附件：1. 2021年徽州区全程农事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工作领导小组
2. 农业财政资金项目申报标准文本




附件1

2021年徽州区全程农事服务中心建设
项目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朱银钱  区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朱晓峰  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方宝华  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
成  员：吴  颖  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推广中心主任
            吴春法  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推广中心工程师
张  颂  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推广中心助理工程师













附件2

农业财政资金项目申报标准文本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申报部门                                     
 项目申报文号                                               
 项目申报日期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制

	安徽省财政厅
	




一、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摘要

	1．项目名称
	2021年徽州区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2．总投资（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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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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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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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项目单位责任
	名    称
	 

	
	地    址
	 

	
	法人代表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项目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项目单位负责人对报告的准确性、真实性负责。




二、项目评审论证表
	项目主审专家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专  业

	
	
	
	
	

	评审内容
	评审标准
	评审结果

	
	优（A）
	中（B）
	差（C）
	

	1、相关证明文件资料是否齐全
	A
	B
	C
	

	2、项目建设单位状况
	A
	B
	C
	

	3、项目建设必要性
	A
	B
	C
	

	4、主要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前景
	A
	B
	C
	

	5、项目生产建设条件
	A
	B
	C
	

	6、项目建设方案
	A
	B
	C
	

	7、财政补助资金支持环节
	A
	B
	C
	

	8、投资构成
	A
	B
	C
	

	9、财务效益
	A
	B
	C
	

	10、示范带动作用
	A
	B
	C
	

	11、生态效益
	A
	B
	C
	

	综合评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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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专业
	专家签字

	
	
	
	
	
	

	
	
	
	
	
	

	
	
	
	
	
	

	
	
	
	
	
	

	
	
	
	
	
	

	
	
	
	
	
	

	评审机构及评审成员对评审结果负责










三、申报项目审核表

	项目名称： 2021年徽州区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项目总投资
	
	申请财政补助
	

	所在乡镇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农业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级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级农业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级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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